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销售合同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GHRC-PJ-2020101901

甲方：北京英华科瑞润滑油技术有限公司
乙方：安路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的名称、规格等
货币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
	序号
	产品名称
	产品图号
	产品单价含税13%
	产品数量
	金额合计

	1
	右后视镜总成
	H1821010200A0
	160
	25
	4000

	2
	右后视镜总成
	H2821010200A0
	       170
	30
	5100

	
	
	
	
	
	

	总计：玖仟壹佰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


第二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符合乙方企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。 
第三条　付款方式：
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全额付款至乙方指定账户，乙方按照订单要求将产品送至甲方指定收货地点。
2．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提供实际银行账户，其银行账户如有变更，应立即通知甲方。
第四条　包装与运费：乙方承担运费；乙方负责产品的常规包装及运输。
收货地点： 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新路与雁八路红绿灯路西库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条　交货期及验收：乙方将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地点。甲方收货后应及时验收。
第六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七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八条  合同份数：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
（以下为签署页，无正文）


甲方(盖章)： 北京英华科瑞润滑油技术有限公司
交货地址：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新路与雁八路红绿灯路西库房
电      话：13691504478
法定代表人：张磊
委托代理人：宋娜
日    期：2020年10 月19 日

乙方(盖章)：安路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
地      址：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开发区迎宾大街西307国道南 
电      话：18601235503
开 户   行：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行
开户行账号：5310120100000782901
法定代表人：王巨云
委托代理人：张海亮
[bookmark: _GoBack]日    期：2020年10月19日 

本合同签订地点：河北省黄骅市
